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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艾布鲁 股票代码 3012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殷明坤 李微星

电话 0731-85585691 0731-85585691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979号天城商业

广场8栋17层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979号天城商业

广场8栋17层

电子信箱 airbluer@vip.163.com airbluer@vip.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7,615,062.56 74,540,187.03 9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05,723.12 -27,177,084.22 6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9,937,528.14 -28,174,079.67 6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20,731.35 -49,392,866.32 122.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0.1742 6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0.1742 6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3.19% 2.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94,624,260.07 1,659,226,591.53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5,963,006.64 834,469,111.11 -1.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6,8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钟儒波

境内自然

人

30.88% 48,165,000 36,123,750 质押 23,500,000

游建军

境内自然

人

17.72% 27,641,250 20,730,937 不适用 0

长沙蓝方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0% 5,460,000 0 不适用 0

熊燕

境内自然

人

1.48% 2,303,770 0 不适用 0

#湖南富船

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

有 限 公

司－富船

鼎元2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3% 1,922,930 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华

夏行业景

气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5% 1,321,790 0 不适用 0

#郑君

境内自然

人

0.67% 1,048,100 0 不适用 0

陈铁红

境内自然

人

0.62% 971,120 0 不适用 0

泰 信 基

金－青岛

国信发展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泰信

基金久实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1% 954,520 0 不适用 0

上海宸融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2% 810,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钟儒波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48,165,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88%，同

时通过长沙蓝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3.50%的股份。 除以上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 公司股东湖南富船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船鼎元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3,80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409,130股，实际合计持有1,922,930股;

2、公司股东郑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90,10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858,000股，实际

合计持有1,048,1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84,049,688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亚机械 股票代码 3010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文浩 许志涌

电话 0592-7395006 0592-7395006

办公地址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西柯街611号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西柯街611号

电子信箱 stock.eami@jaguar-compressor.com stock.eami@jaguar-compresso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6,180,015.09 605,329,468.17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272,782.42 120,038,804.93 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4,607,414.50 110,011,133.43 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359,084.50 68,766,053.41 2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2 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2 3.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7% 8.84% -0.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596,223,451.89 2,446,979,706.71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71,269,416.58 1,477,815,619.94 6.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2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韩萤焕

境外自然

人

47.29% 180,546,800 135,410,100 不适用 0

太平洋捷

豹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65% 90,272,000 0 不适用 0

厦门福瑞高

科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2,840,800 0 不适用 0

厦门惠福资

本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2,275,400 0 不适用 0

厦门发富投

资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1,876,000 0 不适用 0

邰崇荣 境内自然人 0.38% 1,435,100 0 不适用 0

北京嘉华宝

通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1,410,000 0 不适用 0

郭俊逸 境内自然人 0.31% 1,180,000 0 不适用 0

濮慧玲 境内自然人 0.26% 1,010,054 0 不适用 0

阎亚杰 境内自然人 0.26% 1,00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韩萤焕通过PacificGoal持有太平洋捷豹控股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为太平洋捷豹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进而与太平洋捷豹

控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厦门惠福资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福瑞高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发

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部分有限合伙人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润来（厦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润来（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公司的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内容为：以总股本 381,774,1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8,177,411.60� 元（含税），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若发生变化，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已于2025年6月5日实施完成了上述权益分派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2、2025年6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25年6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等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选举董事长、

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萤焕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兰黄 股票代码 0009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兰州黄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敏 王用智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108号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108号

电话 0931-8449039 0931-8449039

电子信箱 songmin@yellowriver.net.cn LanZhou000929@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6,835,748.87 115,027,387.16 -1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13,246.61 -8,199,702.30 -4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4,026,462.54 -15,965,385.26 1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143,699.37 -4,988,446.32 -30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2 -0.0441 -45.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2 -0.0441 -45.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1.41% -1.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63,040,154.12 962,921,879.35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9,585,161.85 486,400,658.64 -3.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兰州黄河新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0% 39,931,229 0 不适用 0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9,288,300 0 质押 9,288,300

宁琛 境内自然人 3.88% 7,214,400 0 不适用 0

新余高新区易股鼎

源企业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3,522,728 0 不适用 0

甘肃省工业交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9% 3,510,647 0 不适用 0

张甦荣 境内自然人 1.86% 3,450,000 0 不适用 0

金炜 境内自然人 1.11% 2,061,000 0 不适用 0

单雅军 境内自然人 0.90% 1,666,556 0 不适用 0

张金钢 境内自然人 0.87% 1,610,000 0 不适用 0

杨宗昌 境内自然人 0.84% 1,554,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和“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谭

岳鑫先生控制，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张金钢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4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2025� 年半年度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及第五节

“重要事项” 相关内容。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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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王用智女士

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用智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相关的专业能

力，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931-8449039

传 真：0931-8449005

电子邮箱：LanZhou000929@163.com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108号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5日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用智，女，1994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广东

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创新部、 湖南鑫远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2025年6月加入公司证券部。

王用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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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在深圳市设立分公司。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设立分支机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暂定名），分公司具体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情况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及办理人员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办理

工商登记相关手续。 分公司成立后，公司组织结构相应进行调整。

一、成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1.分公司名称：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暂定名）

2.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3.分公司负责人：郭丽丽

其他基本信息以其注册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二、成立分公司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1.成立的目的

本次成立分公司，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深圳区域市场，优化战略布局，扩大市场份额，提

升公司竞争力。

2.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上述设立分公司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

存在法律法规限制及禁止的风险。

三、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办理人员结合实际情况， 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办理工商登记相关手续。 分公司设立后，公司组织结构相应进行调整。

四、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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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

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电子通信等方式发出。

2. 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25日上午9点30分在中国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108

号2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谭岳鑫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公告编号：2025-4）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5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分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成立分公司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临）-5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

修订及制定了部分管理制度：

序号 制度名称 变更形式 是否提交股东会审议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程（原名：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否

2 总裁工作细则（原名：总裁办公会议议事规则） 修订 否

3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原名：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修订 否

4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原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修订 否

5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制定 否

6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原名：证券投资内控制度） 修订 否

7 对外捐赠制度 制定 否

8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制定 否

9 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制定 否

10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制定 否

11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2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制定 否

13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4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5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制定 否

16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追究制度（原名：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修订 否

17 舆情管理制度 制定 否

18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原名：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 修订 否

19 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 制定 否

20 内部控制制度（原名：内部控制手册） 修订 否

21 内部审计制度 制定 否

22 风险管理制度 制定 否

23 子公司管理制度 制定 否

24 印章管理制度 修订 否

25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修订 否

上述制度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连重工 股票代码 0022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朝昌 李慧

办公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电话 0411-86852187 0411-86852802

电子信箱 dlzg002204@dhidcw.com dlzg002204@dhidcw.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452,772,298.04 7,005,769,656.75 7,005,769,656.75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2,182,718.69 274,127,588.78 274,127,588.78 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65,267,971.79 232,228,302.63 232,228,302.63 1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270,182.95 20,102,546.68 20,102,546.68 10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3 0.1427 0.1427 1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3 0.1427 0.1427 1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3.89% 3.89% 0.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6,836,572,477.13 26,326,228,649.29 26,326,228,649.29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62,860,253.79 7,328,856,634.90 7,328,856,634.90 3.1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24年12月31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以下简称“解释18号” ），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本公司选择自发布年度（2024年度）提前执行该解释。本公司计提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

证类质量保证原计入“销售费用” ，根据解释18号第二条“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

的会计处理” 的规定，现将其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等科目，列报于利润表“营业成

本”项目中，并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不影响上表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5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43% 1,070,526,955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6% 61,026,719 0 不适用 0

#何其守 境内自然人 0.92% 17,805,800 0 不适用 0

#何其勇 境外自然人 0.63% 12,253,8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6% 8,920,000 0 不适用 0

J.P.Morgan� Securities� PLC －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30% 5,832,619 0 不适用 0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南方天辰景晟5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5,759,7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7% 5,254,900 0 不适用 0

#何熙 境外自然人 0.25% 4,880,000 0 不适用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4,392,68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股东何其守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7,805,800股公司股份；股东何其

勇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2,253,800股公司股份；股东何熙通过信用账户持有4,880,000

股公司股份。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53亿元， 同比增长6.38%； 实现利润总额3.66亿元， 同比增长

13.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2亿元，同比增长13.88%；基本每股收益为0.1633元/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268.37亿元，较年初增长1.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5.63亿元，较年初增长3.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92元/股。

2.报告期重要事项说明

（1）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含），具

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

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5.50元/股（含）调整为5.47元/股（含），自2024年6月7日（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 截至2025年1月11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实际实施回购的时间区间为2024年2月7

日至2024年6月7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9,313,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1,931,370,032股）的0.9999948%，最高成交价为4.7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81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84,610,881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6)、 于2024年1月20日披露的 《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

2024-009)、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分

别于2024年2月2日、3月2日、4月2日、5月7日、6月4日、7月3日、8月3日、9月3日、10月10日、11月5日、12

月3日和2025年1月3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4-011、

2024-022、2024-033、2024-046、2024-052、2024-061、2024-063、2024-069、2024-074、

2024-081、2024-085、2025-002），以及于2025年1月14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

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2）经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注销下属全资子

公司大连华锐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大连海大华锐海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公

司” ）。海大公司于2025年1月3日完成了注销登记手续，取得了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大高市监)登字[2025]第0020485940号《登记通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

23日、2025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注销下属参股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和《关于注销下

属参股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3）经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大连华锐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与其参股公司锐创理工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创理工” ）

签署《减资协议书》，以减资方式退出对锐创理工的投资。 锐创理工于2025年4月15日完成了上述减资

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大高市监）登字[2025]第

2025000497号《登记通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15日、2025年4月17日披露的《关

于拟减资退出下属参股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和《关于减资退出参股公司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4）。

（4）经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孙公司

大连重工越南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公司” ）使用未分配利润15万美元(以董事会决策当日汇

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107万元)转增注册资本。越南公司于2025年1月完成了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越南河静计划与投资厅核发并邮寄的《商业登记证》，本次增资完成后，越南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3,490,500,000越南盾(约15万美元)变更为7,000,000,000越南盾(约30万美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11月22日、2025年1月24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孙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3） 和 《关于全资孙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

（5）经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公司与控股股东大连重工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装备集团” ）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接受其委托行使重工装备集

团部分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职能。 本次委托的管理费用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华

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受托行使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部分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职能所涉及的管理服务费估价报告》（华亚正信咨报字 [2025]第

Z06-0001号）为定价依据，委托管理服务期间（2025年3月21日-12月31日）的含税费用为人民币1,

981.86万元，双方将在期满前协商2026年委托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披露的《关于

与控股股东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6） 公司控股股东重工装备集团于2023年7月28日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规模为7亿

元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交换债” ），债券期限3年，标的股票为公司A股股票。 公司于2024

年1月24日收到重工装备集团通知，本次可交换债将于2024年1月29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期限自2024年

1月29日起至2026年7月27日止（若到期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5

年3月28日，重工装备集团“23重工EB” 可交换债券全部换股完毕，证券数量余额为0张，共累计完成换

股130,353,803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75%。 本次换股完成后， 重工装备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

070,526,9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43%，本次换股不影响重工装备集团的控股股东地位，且公司实际

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025年4月22日，重工装备集

团完成解除可交换公司债券“23重工EB”剩余标的股票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并将可交换公司债券质

押专户中剩余股份99,646,197股划转至其名下，质押专户中不再持有大连重工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6月6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得无异议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53)、于2023年7月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可交换公司债券拟进行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1)、于2023年7月2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股份质押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于2023年8月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3）、于2024年1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分别于2025年3月25日、2025年3月26日、2025年3月27日、2025

年3月28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的公

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27、2025-029、2025-031、2025-032），于2025年3月26日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于2025年4月1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完成暨摘牌并拟解除剩余标的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3）， 以及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0）。

（7）为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经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挂牌价格将不低于资产评估

值6,034.95万元，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价结果确定。 若首次挂牌未能成交，公司将按首次挂牌底价10%

的降价幅度进行二次挂牌转让。 2023年6月30日， 公司将大重宾馆资产于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

让，转让底价为6,034.95万元，挂牌起止日期为2023年6月30日至2023年7月27日，未能征集到符合条

件的意向受让方， 根据挂牌规则进入首次挂牌延牌阶段。 2024年3月28日， 公司将大重宾馆资产降价

10%后在大连产权交易所第二次挂牌转让，挂牌底价为5,431.455万元，挂牌起止日期为2024年3月28

日至2024年4月25日，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后进入二次挂牌的延牌阶段。 在大重宾馆资产

二次挂牌延牌期内， 大连医科大学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组成的联合体于2025年1月17日向大

连产权交易所递交了《资产受让申请书》，并缴纳交易保证金1,500万元，成为唯一符合条件的意向受

让方。 根据大连产权交易所出具并送达的《交易结果通知书》，确定大连医科大学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受让方” ）为转让标的受让方，标的成交价为5,431.455万元。 2025

年3月28日，公司收到大连产权交易所来函，主要内容为“受让方” 为联合体，目前正申请国家重点项目

支持政策，按照送审程序及管理部门审批排期，预计相关明确文件将在2025年6月末前下达，届时方具

备明确大重宾馆《产权交易合同》及支付款项主体等条件。 因此，受让方申请将《产权交易合同》签署

和支付全部款项的最晚期限延长至2025年6月25日17时，并承诺以全部成交款项为基数，按照3.1%年

化利率向公司支付自2025年4月1日至全部款项完成支付之日期间的利息。 若截止上述最晚期限，受让

方仍未获得明确的国家项目批准文件或未完成《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及全部款项的支付，受让方承诺

将使用自有资金购置大重宾馆资产或按照大重宾馆转让项目公告内容承担违约责任。 针对大连产权交

易所来函，公司经落实并综合考量后回函，明确基于对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支持，同意受让方本次提出

的申请延期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及支付款项事宜，同时提请大连产权交易所积极关注和督促落实受让方

严格按照来函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2025年6月24日，公司与大连医科大学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同

日，大连产权交易所向公司拨付了大重宾馆全额交易价款5,431.455万元，大连医科大学按约定向公司

支付了全部利息38.749339万元，公司合计收到5,470.204339万元。 双方正在按照《产权交易合同》约

定，办理资产交接和权属变更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挂牌转让大重

宾馆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以及分别于2025年1月27日、2025年4月1日、2025年6月25

日披露的 《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11、2025-034、

2025-065）。

（8）经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按照《房地产估

价报告》（大开房地价估字［2024］第028-1号）和《征收补偿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大盛鸿评报字

［2024］第086号），与大连金普新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签署《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书》，由大连金普新区

金石滩街道办事处对公司项下大起宾馆的非住宅房屋、构筑物、土地、绿化苗木、附属设施、机器设备等

相关资产予以征收，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12,300,887元。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收到大连金普新区金

石滩街道办事处支付的上述征收补偿款， 于2025年4月21日收到大连金普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发的

业务宗号502321116《注销登记通知单》和业务宗号502322270《土地注销登记通知单》，本次大连金

普新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征收公司房屋土地的资产交接和权属证书注销等手续办理完毕，征收事项完

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披露的《关于政府有偿征收公司房屋土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80），以及分别于2025年4月19日、2025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政府有偿征收公司房屋土

地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45、2025-051）。

（9）经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

华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境内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大连煦恒机械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取得了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3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

设立境内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和 《关于煦恒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7）。

（10）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最终未能获得股东会表决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制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编号:2025-061），以及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公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相应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7月3日，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

司内部网站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人力资源本部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异

议。 2025年7月12日，公司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67）。

2025年7月1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大连市国资委出具的《关

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大国资财务 〔2025〕178号），

大连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披

露的《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2025年7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69），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全体核查对象未

发现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制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制订〈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未获股东会表决通过。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伟

202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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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

15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

表决董事9人，发出会议表决票9份，实际收到董事表决回函9份，公司董事全部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4.53亿元，同比增长6.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亿元，同比增长13.88%。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7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追加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鉴于公司内部经营需求和外部业务环境变化等原因，董事会同意公司追加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计

划共4项，投资预算1,455万元。 本次追加投资后，公司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总金额由27,119.10

万元增加至28,574.1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追加2025年数智化转型项目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加快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总体要求，为进一步提升整体数智化建设执行效果、满足

各项功能需求，董事会同意公司追加2025年数智化转型项目投资共9项，投资预算1,138万元。本次追加

投资后，公司2025年度数智化转型项目投资计划总金额由13,550万元增加至14,688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变更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公司原内部审计负责人高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助理、风控审计本部部长等

职务。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文波先生为公司风控审计本部部

长（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至2026年6月15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变更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陆朝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职务，董事会同意解聘

其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职务，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解聘后陆朝昌先生仍继续担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CFO）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孟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元江先生为公

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至2026年6

月15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本次聘任的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附后。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6日

附件：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1.王元江先生，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曾任大连重工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总裁助理。

未持有公司股权，除上述曾于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

定的情形。

2.王文波先生，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曾任大连华锐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控部（法律事务部）科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审计

风控部部长，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控审计本部副部长。 现任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风控审计本部部长（内部审计负责人），大连大重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事，大连华锐智能化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华锐重工（湛江）有限公司监事。 未持有公司股权，除上述曾于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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